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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SOA_Title]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开展2023年泉州市
第一批渔业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局相关科室（单位）:
为加快推进我市渔业发展，泉州市财政局、泉州市海洋与渔业局下达我市2023年泉州市第一批渔业专项资金133.8万元，同步下达任务清单及绩效考核目标。根据《泉州市市级渔业专项资金管理暂行规定》（泉财农〔2019〕206号）和《泉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印发泉州市渔业结构优化调整行动方案的通知》（泉海渔〔2023〕13号）精神，为进一步做好2023年泉州市第一批渔业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渔业专项补助资金申报对象应符合以下条件：
1、在晋江市辖区内注册登记1年以上，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独立的银行账户、完整财务收支记录的涉渔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申请补助对象为渔业养殖、捕捞、加工的企业，还应纳入全省食品质量安全全程追溯管理系统。
2、在泉州市辖区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渔业管理单位、渔业社团组织等。
3、涉黑、涉恶、失信被执行人不予补助。
二、补助方式
渔业专项资金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方式，申报项目必须是近一年建成并符合建设标准的项目。
三、补助内容及标准
渔业专项资金重点扶持方向为近海高值鱼类养殖和新开发利用海域。结合泉州市下达给我市的任务清单，2023年泉州市第一批渔业专项资金主要补助内容及标准有：
（一）近海高值鱼类养殖
1.申报对象：近海高值鱼类养殖单位。
2.使用方向：开展近海高值鱼类养殖。
3.补助标准：对新增的高值鱼类养殖投资额超100万元的，按不超过投资额的30%补助，补助上限30万元。
4.支出范围：设备设施采购、设备设施维护、购置装备、苗种、渔药、饲料等支出。
（二）新开发利用海域
1.申报对象：新开发利用海域单位。
2.使用方向：开展新开发利用海域。
3.补助标准：在符合水域滩涂养殖规划、深远海养殖发展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基础上，对2023－2024年度新开发利用养殖规划空间的养殖主体，按每5000元/公顷给予奖励，补助上限40万元。
4.补助范围：新增办理海域使用权证或水域滩涂养殖使用权证。
    四、申报程序
补助资金按照“属地申报、逐级审核”的原则，由申报单位按隶属关系向所在镇人民政府提交申报材料，经所在镇人民政府审核后上报我局。
五、申报要求
申报单位要确保所有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所有申报材料统一使用A4纸张打印或复印、编制页码，按页码顺序装订成册（不得采用活页装订），电子表格统一用Excel格式。申报材料的电子文档同时报送，并确保纸质材料与电子文档保持一致。一次申请多个项目的，应分别编制申报材料。
（一）申报材料要求
1、封面：“2023年泉州市第一批渔业专项资金申报材料”、“申报类别”“编报日期：  年  月”、“编报单位：******”；
2、申报材料总目录（请标明各张表格、文件及所有附件材料的具体页码范围）；
3、补助资金申请表（格式见附件）；
4、营业执照或单位代码证复印件，法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等；
5、提供有关证书或证明文件的复印件（如：海域使用权证或水域滩涂养殖使用权证等）；
6、申报近海高值鱼类养殖需提供①项目地点、内容、规模、标准、质量、工作总结等；②项目资金拨付、账簿或报表等原始凭证复印件等证明材料；③项目“三项记录”（生产记录、销售记录和用药记录等）；④近海高值鱼类养殖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情况。
（二）申报时限及要求
1、申报时限截止时间为2024年6月14日；
2、所有申报材料一式4份，申报单位、所在镇各留存1份， 其余2份申报材料经镇政府审核盖章后送到我局；
3、申报单位在提交申报材料时，需提供相关证书原件进行核对，并将申报材料电子版同步发送至我局海洋与渔业技术服务中心邮箱（459211221@qq.com）。
联系人：赖永铅 联系电话：13600720999

附件：2023年泉州市第一批渔业专项资金申请表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2024年5月15日

[bookmark: _GoBack]附件
2023年泉州市第一批渔业专项资金申请表

单位名称（公章）：                          填报时间：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法人代表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请补助金额（万元）
	

	单位简介
及项目概况
	说明：本表格如填写不下，请自行翻页扩展

	申报单位声明
     本单位所提供的所有材料完全真实，愿意对本申报材料的所有内容的真实性负全部责任，并愿意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单位法人代表签字：  

	所在镇人民政府意见：
               

年   月   日

	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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